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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教规范〔2019〕27 号 

 

 

市教委关于印发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

体育与健康科目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牢固树立

“健康第一”的教育理念，更好地发挥体育考试教育激励、反馈

调整和引导锻炼的功能，根据《市教委关于天津市推进高中阶段

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津教政〔2019〕1 号）的要

求，结合我市多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情况及我市学生体

质健康现状，经多方调研、座谈和专家论证，制定了《天津市初

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“实施方

案”），从 2019 年秋季新入学的初中一年级开始实施。现将实施方

案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

 

 

2019 年 12 月 25 日 

（联系人：体美劳处 邓小娟；联系电话：83215103）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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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 

实施方案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根据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

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27 号）、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强化

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津政办发

〔2017〕70 号）、《市教委关于天津市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

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津教政〔2019〕1 号）的相关要求和精神，

结合我市多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实施情况及我市学生体质健

康现状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以全面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为目标，以强化体育课程和课

外锻炼为基础，以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标准》）和《初中体育与健康》教材为依据，充分发挥体

育考试的教育激励、反馈调整和引导锻炼的功能，利用现代化的

测试仪器，采用规范的技术、方式、方法组织和开展初中学业水

平考试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工作，全面提高学生体质健康水平。 

二、分值和内容 

体育与健康分值为 40 分，包括平时成绩 18 分、统一测试成

绩 22 分。 

（一）平时成绩量化办法。平时成绩满分 18 分，由体育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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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评成绩（满分 7.5 分）、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成绩（满分

2.5 分）、学生体质健康达标成绩（满分 8 分）三部分构成。 

1.体育课考评成绩的量化办法。体育课考评是对学生在七年

级第一学期至九年级第一学期完成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综合考

评。各学校要按照初中体育与健康课教学大纲要求的学时和内容

开展体育教学，规范教学内容，严格考评办法。每学期体育与健

康课成绩考评是根据学生体育课出勤和掌握体育与健康的基本知

识、技能与技巧情况进行评分，评出优秀、良好、及格和不及格

四个等级，成绩分别为 1.5 分、1 分、0.5 分、0 分。每学期满分

为 1.5 分，五个学期累计满分为 7.5 分。 

2.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成绩的量化办法。每天一小时阳

光体育活动成绩是对学生在七年级第一学期至九年级第一学期参

加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的综合考评。各学校要有计划地组织

学生参加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，依据学生的表现和出勤情况，

记录学生考评成绩。参加每天一小时阳光体育活动缺勤次数每学

期累计不超过应出勤次数 1/10 或因病、事假缺勤次数每学期累计

不超过应出勤次数 1/3 的可记满分，无故不参加每天一小时阳光

体育活动的学生记为 0 分。每学期满分为 0.5 分，五个学期累计

满分为 2.5 分。 

3.学生体质健康达标成绩的量化办法。学生体质健康达标成 

绩是对学生七、八年级每学年参加《标准》达标测试的综合评价。

各区教育局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指导学校配备必要的测试器材，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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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《标准》规范要求对学生进行测试，确保测试数据准确真实。

学生在该学年认真按照《标准》的要求完成测试，成绩真实可靠

的，可评定为满分，否则按 0 分计算。每学年满分为 4 分，两学

年累计满分为 8 分。 

（二）统一测试成绩的量化办法。统一测试成绩满分 22 分，

分为必测一项和选测二项，共计三项，内容和分值如下： 

测试项目 
项目名称 

分值 
男 女 

必测项 1000 米跑 800 米跑 8 分 

选测项一 

（三选一） 

引体向上 1 分钟仰卧起坐 

7 分 50 米跑 

立定跳远 

选测项二 

（四选一） 

足球运球绕杆 

7 分 
篮球运球绕杆 

排球正面双手垫球 

乒乓球正手攻球 

三、成绩评定 

1.凡正常参加体育与健康考试的考生，根据评分标准按考生

实测情况评定成绩。 

2.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（有残疾证）的考生，可申请免试，

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以满分40分计入升学总成绩。 

3.因严重伤病长期免修体育课及不能参加平时体育活动和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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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测试的考生，可申请免试，体育与健康科目考试成绩按24分计

入升学总成绩。 

4.因过于肥胖或患病不适于参加统一测试长跑项目的考生，

可申请该项目免试。该项目成绩按必测项目成绩满分的50%，即4

分计算。 

5.在统一测试过程中，因突发伤病中途退出测试或因自身原

因超过规定测试时间的考生，可不再继续参加该项测试。必测项

目成绩按4分计算，选测项目成绩按3.5分计算。 

6.不能在规定时间参加统一测试的考生，可以有一次在所属

区测试时间范围内选择测试时间的机会。如因个人原因仍不能参

加统一测试的考生，可申请免试，其成绩按 0 分计算。 

7.持有本市户口，学籍在七年级第一学期后由外省市转入我

市的考生及现在外省市就读并要求回津升学的考生，须参加我市

组织的统一测试，必测项目（一项）分值为14分，选测项目（两

项）每项分值为13分，考生实测成绩按以上分值转换后作为体育

与健康成绩计入升学总成绩。 

四、组织和管理 

（一）体育考试按照分级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进行。市教

委负责平时成绩的汇总上传工作；市教育招生考试院负责拟定统

一测试工作实施方案，负责统一测试的组织管理、伤残学生免试

及体育与健康考试成绩的合并工作；各区教育局负责体育与健康

考试工作的具体实施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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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各学校将核定后的学生平时成绩，录入学生体质健康

档案，打印毕业班成绩汇总表，经区教育局报市教委。市教委汇

总后，转至市教育招生考试院。 

（三）为保证统一测试考场的封闭性，避免天气因素的影响，

各区指定的考点必须配备有 400 米标准田径跑道和体育馆。 

（四）市教委直属学校的体育考试工作，按照属地管理的原

则，纳入所在地区统一进行。 

本方案自 2019 年秋季新入学的初中一年级开始实行，统一

测试工作自 2022 年上半年开始进行。 

 

附件：1.统一测试项目测试操作方法 

2.统一测试项目成绩评定标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，天津海河教育园区管委会。 

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30 日印发 


